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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泰山都市計畫(塭仔圳地區)(三期防洪拆遷安置方案)主要計畫位於

泰山都市計畫北邊與新莊都市計畫西側，其計畫面積 229.05 公頃，

係為配合「台北地區防洪三期工程拆遷安置計畫」，以達成拆遷安

置之計畫目的。(現行計畫圖詳如圖一) 

二、本案主要計畫業依台北縣政府 87 年 1 月 3 日北府工都字第四七九

七四九號函核定實施在案，其中規定應以市地重劃方式辦理開發，

且依都市計畫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期限完成細部計畫(含配置適

當之公共設施用地與研擬具體公平合理之事業及財務計畫)；另本

計畫區內涉及原有合法房屋密集地區，於細部計畫時再考慮計畫執

行之可行性及公平性，以納入市地重劃範圍，訂定減徵重劃負擔之

方式，或將其排除於市地重劃範圍外訂定差別容積管制及申請開發

(整體開發或個別建築)審查獎勵要點。 

三、另本計畫區和新莊都市計畫(塭仔圳地區)(三期防洪拆遷安置方案)

區相鄰接，為健全都市發展及強化空間機能，將考量整體需要配設

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以提高地區生活環境品質。 

四、爰此，本次依主要計畫規定擬定細部計畫時，因部分內容涉及主要

計畫變更，故辦理擬定細部計畫並配合變更主要計畫。 

貳、法令依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十七、二十二條。 

二、「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參、變更理由與內容 

本次主要計畫變更部分共計十二案，係為考量地區整體發展並因

應未來需要，其內容包括有變更土地使用分區名稱，變更土地使用分

區規模與區位，增加劃設公共設施用地（公園用地、交通用地等），

增加劃設各類專用區(醫療專用區、產業專用區、電信專用區)及變更

道路迴轉半徑；另為原辦理變更主要計畫時漏列部分農業區，本次配

合重新調整計畫範圍並配合現況變更為宗教專用區。 

有關變更之項目、內容與變更理由，詳如表一、表二、表三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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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示。凡本計畫未註明變更部分，均應以現行計畫為準。變更後示

意圖詳如圖三。 

表一 擬定泰山都市計畫(塭仔圳地區)(三期防洪拆遷安置方案)細部計畫

配合變更主要計畫變更內容明細表 

表二 擬定泰山都市計畫(塭仔圳地區)(三期防洪拆遷安置方案)細部計畫

配合變更主要計畫變更部分面積統計表 

表三 擬定泰山都市計畫(塭仔圳地區)(三期防洪拆遷安置方案)細部計畫

配合變更主要計畫變更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圖一 現行泰山都市計畫(塭仔圳地區)(三期防洪拆遷安置方案)主要計畫

示意圖 

圖二 擬定泰山都市計畫(塭仔圳地區)(三期防洪拆遷安置方案)細部計畫

配合變更主要計畫變更位置示意圖 

圖三 擬定泰山都市計畫(塭仔圳地區)(三期防洪拆遷安置方案)細部計畫

配合變更主要計畫變更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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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泰山(塭仔圳地區)(三期防洪拆遷安置方案)細部計畫配合變

更主要計畫變更內容明細表  

變 更 內 容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 公 頃 ) 

新 計 畫

( 公 頃 )

變 更 理 由 備 註

1 文 中 一

用 地 南

側 變 一

用 地 西

側 

住 宅 區 

（0.21） 

電信專用區

（0.21） 

1.原電信用地變更案，業於 81 年 11

月 7 日依法發佈實施在案，前次

主要計畫檢討時，配合都市整體

考量將該用地變更為文中用地。 

2.本次為地區整體發展並因應未來

需求，配合劃設電信專用區一處。 

 

道 路 用 地 

（0.39） 

公 園 用 地

（0.39） 

2 公 二 用

地 南 側

，商一北

側 

住 宅 區 

（0.40） 

公 園 用 地

（0.40） 

本次為配合地方未來發展，增加劃

設公園用地一處，並得作多目標使

用，提供社教、文化等用途之相關

設施使用。 

 

住 宅 區 

（3.45） 

產業專用區

（3.45） 

3 公二用地

南側，商

一北側 住 宅 區 

（0.25） 

道 路 用 地

（0.25） 

配合未來發展，劃設產業專用區，

並配合調整道路系統。 

泰山(3.45 公頃)

新莊(1.80 公頃)

學 校 用 地

( 文 小 ) 

（3.91） 

學 校 用 地

( 文 中 )

（3.91） 

學 校 用 地

( 文 小 )

（2.36） 

4 文 小 一

與 文 中

一用地 

學 校 用 地

( 文 中 ) 

（3.45） 

住 宅 區

（1.09） 

配合未來之教育政策之推行，調整

變更文小一與文中一用地之規模與

區位。 

 

5 停 一 用

地 

停 車 場 用

地（0.73） 

商 業 區

（0.73） 

因應未來大眾運輸系統之發展，並

考慮其鄰近地區之公共設施多目標

使用後停車空間已滿足需求，變更

分區。 

 

6 貴 子 坑

溪與 4-3

道 路 交

叉口 

住 宅 區 

（0.00） 

道 路 用 地

（0.00） 

配合變更道路迴轉半徑。  

7 貴 子 坑

溪 

河 川 區 

（4.61） 

溝 渠 用 地

（4.61） 

變更土地使用分區名稱。  

8 公 ( 七 )

北側 

住 宅 區 

（3.90） 

醫療專用區

（3.90） 

配合地方未來發展需求，提供醫療

機構與醫療設施和教學研究等相關

活動及設施使用。 

泰山(3.90 公頃)

新莊(0.10 公頃)

農 業 區 

（0.07） 

9 機 二 用

地西側 

住 宅 區 

（0.31） 

宗教專用區

（0.38） 

該農業區係原辦理變更主要計畫時

漏列，本次配合重新調整計畫範

圍。並配合天主教顧修女會之範圍

變更為宗教專用區。 

地籍：泰山鄉三

小段 264、265、

265-1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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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擬定泰山(塭仔圳地區)(三期防洪拆遷安置方案)細部計畫配合變

更主要計畫變更內容明細表 

變 更 內 容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 公 頃 ) 

新 計 畫

( 公 頃 )

變 更 理 由 備 註

10 加油站用
地 

加 油 站 用
地（0.63） 

加油站專用區
(0.63) 

變更土地使用分區名稱。  

商 業 區 
（0.63） 

交 通 用 地
( 交 二 )
（0.63） 

11 交 二 東
側，停二
用地及北
側商業區 停 車 場 用

地（0.42） 
交 通 用 地
( 交 二 )
（0.42） 

考量未來的發展性、有效紓解交通

及增進本計畫開發之事業財務可行

性。 

本次變更後，包含現
有之交通用地(交
二)1.65公頃 

12 行政區南
側，產業
專用區東
南側 

商 業 區
（0.94） 

交 通 用 地
( 交 一 )
（0.94） 

考量未來的發展性、有效紓解交通

及增進本計畫開發之事業財務可行

性。 

本次變更後，包含現

有之交通用地(交

一) 

新莊(0.84公頃) 

泰山(1.16公頃)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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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擬定泰山都市計畫(塭仔圳地區)(三期防洪拆遷安置方案)細部計畫

配合變更主要計畫變更部分面積統計表   
編號 

分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住 宅 區 -0.21 -0.40 -3.70 1.09 -3.9 -0.31   -7.43

商 業 區    0.73  -0.63 -0.94 -0.84

農 業 區    -0.07   -0.07

行 政 區      0.00

產業專用區    3.45   3.45

醫療專用區    3.90   3.90

宗教專用區    0.38   0.38

電信專用區 0.21     0.21

加油站專用區    0.63  0.63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河 川 區    -4.61   -4.61

文 小
用 地 

   -1.55   -1.55
學 校
用 地 文 中

用 地 
   0.46   0.46

公 園 用 地  0.79    0.79

停車場用地    -0.73  -0.42 -1.15

廣場兼停車場
用 地 

     0.00

道 路 用 地  -0.39 0.25   -0.14

機 關 用 地      0.00

公園兼體育場
用 地 

     0.00

垃圾處理場兼
環 保 用 地 

     0.00

環保兼垃圾處
理 場 用 地 

     0.00

交 通 用 地     1.05 0.94 1.99

變電所用地      0.00

電 信 用 地      0.00

自來水事業 
用 地 

     0.00

加油站用地    -0.63  -0.63

捷運轉運站 
用 地 

     0.00

捷運系統用地      0.0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溝 渠 用 地    

 

 

變

更

道

路

迴

轉

半

徑

 

4.61   4.61

總 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註：1.變更第9案農業區係為原計畫漏列本次配合變更增設後並配合現況變更為宗教專用區。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施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3.單位：公頃。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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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擬定泰山(塭仔圳地區)(三期防洪拆遷安置方案)細部計畫配合變

更主要計畫變更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泰 山 主 要 計 畫 新 莊 主 要 計 畫
新莊泰山(塭仔圳地區)計畫區

合 計

項目 

 

 

分區 

變更前 

面 積 

增 減 

面 積 

變更後

面 積 

百分比

( ％ )

變更前

面 積

增 減

面 積

變更後

面 積

百分比

( ％ )

變更前

面 積

增 減 

面 積 

變更後

面 積 

百分比

( ％ )

備 註

住 宅 區 119.18 -7.43 111.75 48.79 83.60 12.28 95.88 39.68 202.78 4.85 207.63 44.11

商 業 區 21.05 -0.84 20.21 8.82 36.61 -7.15 29.46 12.19 57.66 -7.99 49.67 10.55

乙 種 
工 業 區 

－ － － － 36.71 -7.99 28.72 11.88 36.71 -7.99 28.72 6.10

農 業 區 0.07 -0.07 － － － － － － 0.07 -0.07 － －

行 政 區 － － － － 1.52 0.30 1.82 0.75 1.52 0.30 1.82 0.39

產 業 
專 用 區 

－ 3.45 3.45 1.51 － 1.80 1.80 0.74 － 5.25 5.25 1.12

醫 療 
專 用 區 

－ 3.90 3.90 1.70 － 0.10 0.10 0.04 － 4.00 4.00 0.85

宗 教 
專 用 區 

3.06 0.38 3.44 1.50 － 0.12 0.12 0.05 3.06 0.50 3.56 0.76

電信專用區 － 0.21 0.21 0.09 － 0.39 0.39 0.16 － 0.60 0.60 0.13

加 油 站 
專 用 區 

－ 0.63 0.63 0.28 － － － － － 0.63 0.63 0.13

河 川 區 4.61 -4.61 － － － － － － 4.61 -4.61 －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 計 ( 1 ) 147.97 -4.38 143.59 62.69 158.44 -0.15 158.29 65.50 306.41 -4.53 301.88 64.13

文 小
用 地 

10.58 -1.55 9.03 3.94 7.07 -0.79 6.28 2.60 17.65 -2.34 15.31 3.25
學 校
用 地 文 中

用 地 
9.29 0.46 9.75 4.26 5.85 0.79 6.64 2.75 15.14 1.25 16.39 3.48

公 園 用 地 10.33 0.79 11.12 4.85 14.00 -0.15 13.85 5.73 24.33 0.64 24.97 5.30

停 車 場 
用 地 

2.05 -1.15 0.90 0.39 2.63 -1.61 1.02 0.42 4.68 -2.76 1.92 0.41

廣場兼停車
場 用 地 

－ － － － 1.52 － 1.52 0.63 1.52 － 1.52 0.32

道 路 用 地 41.75 -0.14 41.61 18.17 48.80 0.03 48.83 20.21 90.55 -0.11 90.44 19.21

小 計 ( 2 ) 74.00 -1.59 72.41 31.61 79.87 -1.73 78.14 32.34 153.87 -3.32 150.55 31.98

機 關 用 地 0.92 － 0.92 0.40 0.09 － 0.09 0.04 1.01 － 1.01 0.21

公 園 兼 
體 育 場 
用 地 

3.73 － 3.73 1.63 － － － － 3.73 － 3.73 0.79

垃圾處理場
兼環保用地 

－ － － － 1.59 -1.59 － － 1.59 -1.59 － －  

環保兼垃圾
處理場用地 

－ － － － － 1.59 1.59 0.66 － 1.59 1.59 0.34  

交 通 用 地 0.87 1.99 2.86 1.25 0.38 2.15 2.53 1.05 1.25 4.14 5.39 1.15

變 電 所 
用 地 

0.93 － 0.93 0.41 0.29 － 0.29 0.12 1.22 － 1.22 0.26

電 信 用 地 － － － － 0.69 -0.69 － － 0.69 -0.69 － －

自來水事業
用 地 

－ － － － － 0.42 0.42 0.17 － 0.42 0.42 0.09

加 油 站 
用 地 

0.63 -0.63 － － － － － － 0.63 -0.63 － －

捷運轉運站
用 地 

－ － － － 0.30 -0.30 － － 0.30 -0.30 － －

捷 運 系 統 
用 地 

－ － － － － 0.30 0.30 0.12 － 0.30 0.30 0.06

溝 渠 用 地 － 4.61 4.61 2.01 － － － － － 4.61 4.61 0.9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 3 ) 7.08 5.97 13.05 5.70 3.34 1.88 5.22 2.16 10.42 7.85 18.27 3.88

累計 ( 2 ) + ( 3 ) 81.08 4.38 85.46 37.31 83.21 0.15 83.36 34.50 164.29 4.53 168.82 35.87

總 計
(1 ) + ( 2 ) + ( 3 ) 

229.05 － 229.05 100.00 241.65 － 241.65 100.00 470.70 － 470.70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施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公共設施用地欄之小計(2)為市地重劃共同負擔之項目，小計(3)為市地重劃非共同負擔之項目。 

    3.  為本計畫內容，  為供新莊、泰山（塭仔圳地區）(三期防洪拆遷安置方案)計畫區整體考量使用。 

4.單位：公頃。 

 









 

 

 

 擬定泰山都市計畫(塭仔圳地區)

( 三 期 防 洪 拆 安 置 方 案 )

細部計畫配合變更主要計畫書

 

   

   

   

   

 

   

 

 

  

 

擬定機關：台北縣政府 

規劃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 

編訂時間：中華民國九十年三月 

第一次修訂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七月 

 

   

 


